附件4

申报条件对照表
专题一：
2026年度珠海市新型研发机构资质认定
	序号
	申报条件

	1
	珠海市内注册登记且运营满1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设立事业单位或企业

	2
	具有明确功能定位，结合我市重点产业发展需要，主要从事前沿技术研究、产业技术开发、科技成果转化、企业技术服务、创办科技企业等工作

	3
	拥有开展研发试验、分析检测的仪器设备和必须的条件设施与科研场地，其中自有科研仪器设备及工具软件原价总值不低于300万元，固定科研场地面积不低于500平方米

	4
	具有研发能力较强的人才队伍，常驻研发人员数不低于15人，常驻研发人员数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40%；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应为机构全职人员或常驻人员

	5
	具有一定资产规模和稳定的资金来源，保障新型研发机构建设与发展，上一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支出不低于300万元，且占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20%；上一个会计年度成果转化收入占同期经营性收入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30%

	6
	具有创新、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建立知识产权管理、资金管理、薪酬激励、内控监督、成果转化等制度

	7
	主要从事生产制造、教育教学、园区及孵化器等活动的单位原则上不予受理


专题二：

2.珠海市新型研发机构公共技术服务补助
	序号
	申报材料要求

	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法人身份证明文件

	2
	新型研发机构管理制度，包括知识产权管理、资金管理、薪酬激励、内控监督、成果转化等制度。

	3
	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申报单位2025年财务审计报告

	4
	办公和科研场所平面图、相关证明材料(租赁合同或者房产证明)

	5
	科研仪器、设备和工具软件清单（名称、数量、金额、购置时间）以及购置发票

	6
	常驻研发人员（每年在申报单位工作不少于183天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研发人员）、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在职证明材料（劳动合同、近3个月社保或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学历及职称证明材料；全体职工名单信息表（含姓名、部门、职务、职称、学历、入职年份等信息）。

	7
	已完成的科研和技术攻关项目的有关成果证明材料

	8
	知识产权清单及相关证明材料（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及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意义的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软件著作权、经国家或省审（鉴）定的动植物新品种等）

	9
	2025年度面向我市提供研究开发、设备共享、成果转移等方面研发类公共技术服务的明细表、合同或发票、用户意见书等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研究开发、设备共享以及机构依托自有产权开展的投资转化、成果转让、成果许可、共同转化、作价入股、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公共技术服务活动证明材料）

	10
	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函

	11
	已阅知《市科技创新局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相关规定告知书》证明文件并签名


专题三：
2026年度珠海市重点实验室资质认定（学科类）
	序号
	申报条件

	1
	珠海市内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和事业单位，以及中央部属高校在珠校区、省属三甲医院珠海医院

	2
	重点实验室定位和目标清晰、研究方向明确且不与我市已建市重点实验室重复，研究内容具有前瞻性和特色且与实验室名称相符合

	3
	拥有与实验室研究方向相关的实验室主任、副主任、学术带头人等科研队伍和技术人员队伍，固定人员应当在20人以上

	4
	具备良好的科研和学术交流条件，有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相对集中的科研实验场地。实验室科研用房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科研仪器设备及工具软件原值不低于500万元

	5
	学科类重点实验室成员近3年以依托单位名义主持承担新立项的与实验室研究方向相关的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不少于5项（其中国家级项目不少于1项），归属于依托单位的立项总金额在300万元以上

	6
	高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事业单位等在同一技术领域已建有市重点实验室的不能重复申报


专题四：
2026年度珠海市重点实验室资质认定（企业类）

	序号
	申报条件

	1
	珠海市内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企业单位

	2
	重点实验室定位和目标清晰、研究方向明确且不与我市已建市重点实验室重复，研究内容具有前瞻性和特色且与实验室名称相符合

	3
	拥有与实验室研究方向相关的实验室主任、副主任、学术带头人等科研队伍和技术人员队伍，固定人员应当在20人以上

	4
	具备良好的科研和学术交流条件，有合理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相对集中的科研实验场地。实验室科研用房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科研仪器设备及工具软件原值不低于500万元

	5
	企业类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应超过1亿元，研发费用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不低于3%（年度研发费用500万元以上的，不受此比例限制）

	6
	原则上每家企业在同一技术领域只能申建1家市重点实验室，最多不超过3家


